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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承辦人：王韋甯
電話：04-25265394#3331
電子信箱：hbtcm02366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營養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5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衛保字第114007446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告之「營養諮詢門

診鐘點費建議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4年6月13日(114)中市營臺字第114061200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提升本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之衛教服務品質，倘衛生所

需另聘支援營養師，其支援費用可參考中華民國營養師公

會全國聯合會所訂「營養諮詢門診鐘點費建議」辦理。

三、該建議內容說明如下：

(一)每診鐘點費建議最低為新臺幣1,600元。

(二)每診服務時間約為3至3.5小時，如超時，得另行加給。

(三)偏鄉地區服務者，得加計遠距交通費。

(四)前述加給費用，得由營養師與聘用單位依實際情形調整

與協議訂定。

正本：本市21家糖尿病共照網衛生所
副本：臺中市營養師公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